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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辦單位：   

      

二、 緣起： 

為落實技術服務廠商熟稔政府採購法專業知識之政策，推動公共工程建設事務，

達成政府採購效益，並確保技術服務廠商提供合於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服務，避免發

生違反規定、疏漏、錯誤、限制競爭等情形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助本會開辦適

合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政府採購法規訓練課程。 

 

三、講習會內容： 

    1、講習會對象：僅限開業建築師、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。 

    2、講習會場次(每一場次均為連續 2 個週六課程，7 小時+5 小時共計 12 小時)： 

       A、【北區】106 年 7 月 15 日(星期六)、7 月 22 日(星期六) 

          地點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【第一會議室】 

                (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) 

       B、【中區】106 年 7 月 29 日(星期六)、8 月 5 日(星期六) 

          地點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【演講廳】 

                (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536 號 12 樓) 

       C、【南區】106 年 8 月 12 日(星期六)、8 月 19 日(星期六) 

          地點：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【大會議室】 

                (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) 

    3、名額：70 人，額滿為止。 

    4、洽詢電話及 E-mail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02-23775108  ext 17 許小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iyan@naa.org.tw。 

 

四、參加費用及報名方式： 

    1、參加費用說明：報名學雜費每人新台幣3,000元。 

    2、報名方式及說明：  

106 年度「政府採購法規講習」 

【報名簡章】 

 

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mailto:wuiyan@naa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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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網路報名系統，統一報名。 

 報名網址為：https://goo.gl/D8slzC。 

 完成報名登錄後，若因故需取消報名者，敬請來電告知，並完成退費手

續。 

    3、報名費以支票、郵政匯票、匯款單方式支付。 

       抬頭「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」 

       帳號：1405-717-321701   合作金庫銀行三興分行 

 請務必將繳費證明黏貼至匯款單回傳表(如附件)，並註明單位及參加人員

姓名，傳真至02-27326747、02-27391930，以便確認。 

 請務必於報名後三日內完成繳費作業，若人數額滿，恕不另行保留。 

 以上付款方式，請務必回傳繳費收據。 

    4、退費說明 

 報名繳費後於活動三週（含）前，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取消報名者，予以全

額退費。 

 報名繳費後於活動一週（含）前，取消報名或無出席者一律不退費，會後

將寄發教材乙份。 

    5、研習證明 

(1)全程親自參與課程者（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每堂課須親自簽到簽退），

由本會製作參訓證明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用印核發。惟依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規定，非開業建築師人員參加講習，"無"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核發

之12小時參訓證明。 

      (2)本講習會擬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建築師換發積分核備文號。 

五、本講習會報名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修正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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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度「政府採購法規講習」課程表(北區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 月 15 日(星期六)-第一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羅副處長天健 

10:30-11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羅副處長天健 

11:30-12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羅副處長天健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羅副處長天健 

14:30-15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陳技正家慶 

15:30-16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陳技正家慶 

16:30-17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陳技正家慶 

7 月 22 日(星期六)-第二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陳科長仲祐 

10:30-11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陳科長仲祐 

11:30-12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陳科長仲祐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陳科長仲祐 

14:30-15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陳科長仲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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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度「政府採購法規講習」課程表(中區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7 月 29 日(星期六)-第一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陳處長尤佳 

10:30-11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陳處長尤佳 

11:30-12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陳處長尤佳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陳處長尤佳 

14:30-15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楊技正美娟 

15:30-16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楊技正美娟 

16:30-17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楊技正美娟 

 8 月 5 日(星期六)-第二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謝科長基政 

10:30-11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謝科長基政 

11:30-12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謝科長基政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謝科長基政 

14:30-15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謝科長基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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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度「政府採購法規講習」課程表(南區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8 月 12 日(星期六)-第一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蘇主任委員明通 

10:30-11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蘇主任委員明通 

11:30-12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蘇主任委員明通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蘇主任委員明通 

14:30-15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李技正文中 

15:30-16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李技正文中 

16:30-17:20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李技正文中 

 8 月 19 日(星期六)-第二天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全國建築師公會 

09:30-10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吳專門委員明峰 

10:30-11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吳專門委員明峰 

11:30-12:20 招標文件製作及採購契約 吳專門委員明峰 

12:3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吳專門委員明峰 

14:30-15:20 採購錯誤態樣及違反處置 吳專門委員明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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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匯款單回傳表 

 

單位： 姓名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匯款單黏貼處 

 
 
 
 
 
 

 

 
    請傳真至本會 02-27326747、02-27391930，以利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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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資訊 

 

【北區】講習時間：106 年 7 月 15、22 日(均為星期六) 

        講習地點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【第一會議室】 

                  (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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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區】講習時間：106 年 7 月 29 日、8 月 5 日(均為星期六) 

        講習地點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【演講廳】 

                  (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536 號 12 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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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南區】講習時間：講習時間：106 年 8 月 12 日、8 月 19 日(均為星期六) 

        講習地點：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【大會議室】 

                  (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) 

 

搭乘捷運：後驛站(R12 站)從 C、D 出口，往同盟一路方向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。 

搭乘公車：乘坐高雄市公車 24、紅線 301 於北平一路路口下車路方向步行約 2 分鐘即

可到達。 


